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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欣曉計劃評估研究 

發表的意見書 
 
 欣曉計劃於二零零五年中推出，起初建議在最年幼子女達６至１４歲的單親

家長必須參與，並須每月以不少於３２小時的兼職工作賺取＄１４３０的收入．

以換取單親補助金。在民間社會及眾多團體反對、社署亦不能提供數據証明課餘

託管及職位空缺的數量及地區分配能配合單親家長的需要之下．只好把子女年齡

由６歲提高至１２歲，就愴悴執行計劃。 

 

 兩年過去了，社署委託了香港大學就欣曉計劃進行評估研究，竟然再次把參

與計劃的子女年齡提前至六歲，還建議把兼職的工作時數由３２小時大幅提高至

６０小時，甚至８０－１００小時，更設立罰則，在每月的標準金額中扣減最高

＄８００。 
 
 我們對此表示極度憤怒！！！ 
 
 在極端行政主導下的施政，政府當局用盡各種政治的手段，先後以傳媒渲

染、社會分化等手段抹黑社會上不幸的一群，更動用各方的力量達致專政的施

行，拒絕聆聽民間的意見及聲音！ 
 
 我們重申過去的立場，認為強迫單親家長外出就業，只會為社會帶來更多問

題。我們同意工作對每一個人的意義及好處，但每個家庭均有獨特的處境，如果

在沒有充分支援及準備下，強迫單親家長外出就業，忽視兒童被照顧的權利、家

務及社區勞動的價值，會帶來更大的社區、家庭及青少年問題，社會的代價更大。

同時，被迫就業會做成社會上過多的勞動力，在沒有最低工資的法例保障下，令

工資下調，影響更多基層家庭的生活，製造更多低收入的家庭。 
 
 我們同意繼續欣曉計劃對自願參與的單親家長提供支援，亦建議當局以獎勵

（如豁免金額的增加）、支援服務（如託兒服務）及就業環境（如設立最低工資）

的改善，來吸引更多單親家長外出就業。 
 
 但對於報告的建議，我們存在很大的懷疑，根據社署提交的文件，我們認為

建議跟評估的結論有很大的差距，我們希望政府或研究機構能提供報告的全文或

舉辦解說會，才可更深入討論。 
 
 首先，建議提出把子女年齡提前至六歲，建基於參考外國的資料，但這些資



料在零五年政府提供的計劃文件中已經引用，而且在當時已被否決，今次在沒有

新資料下，再次引用，亦沒有提及上次立法會檢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小組委

員會的討論，不知是撮要版本的簡略，還是重提政府的建議，希望社會在沒有新

觀點下再次討論。 
 
 其次，在建議扣減標準金額至最高＄８００方面，調查的結果明顯是與建議

相違背的，無論是拒絕或參加計劃的受訪者、前線的同工均表示不同程度的反對

或認為是無效。而且，研究機構似乎對現行的計劃不是太清楚，計劃理念上，那

＄２００並不是從標準金額扣減的罰則，而是參與計劃的獎勵──可以繼續發放

單親家庭補助金。 
 
 最後，在提議増加最低工作時數的要求上，更是不可思議，既然知道受助者

工作的時數取決於一些額外的條件，如區內有足夠的職位空缺及充足的託兒資訊

及支援，而且研究亦肯定在條件許可下，受助者均希望找到多點工時的工作，那

又何必要求一刀切增加工作時數。 
 
 我們希望政府當局能真誠與社會及民間團體討論有關社會保障的問題，正如

兩年前，我們提出綜援不單是社福界的議程，亦是關心社會公義及人權的民間團

體所關注。這份評估報告或許能肯定負責欣曉計劃的服務機構及前線社工的努

力，但建議部份卻讓我們質疑，這份報告有否受到政治的干預，甚至是學術界自

我審查。教院學術自由被干預的事件引起社會很大的回響，政府各部門跟不同大

專院校學系的關係亦千絲萬縷，希望這份報告不是教院事件的翻版。負責研究的

機構是香港一流的大學學府，在社會享有很大的公信力，公信力的建立亦不是一

朝一夕，我們希望學術界在接受政府當局的委託時，做到不偏不倚，為廣大市民

服務而不是為行政當局塗脂抹粉，是民間社會所期望的。 
 
 
 


